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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遴選兒童及少年代表參與中央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事務計畫 

111年4月6日訂定 

113年7月5日修正 

一、目的 

為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兒童權利公約 CRC 施行法第6條

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兒少法)第10條規定，

保障兒童及少年(以下簡稱兒少)參與行政院及衛生福利部所設

兒少福利與權益事務相關小組運作權益。 

二、兒童及少年代表參與行政院及衛生福利部所設兒少福利與權益

事務相關小組，其權利義務如下： 

(一)兒少為行政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以下簡稱

院兒權小組)或衛生福利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

組(以下簡稱部兒權小組)委員，出席會議具有發言、動議、

提案、討論、表決權利。 

(二)兒少列席衛生福利部兒童及少年事故傷害防制推動小組

(以下簡稱部傷害防制小組)會議具有發言、動議、提案、

討論權利。 

(三)出席、列席會議有遵守會議規範、發言禮貌、議場秩序及

服從決議等義務。 

三、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 

四、推選人數：由本局徵集地方兒少以公平、公開、公正之方法推

選兒少5名，提供行政院與衛生福利部圈選，倘未獲

圈選之兒少則作為兒少諮詢夥伴，納入衛生福利部

「兒少諮詢資料庫」。優先保障身心障礙兒少、原住

民族兒少、國中(含)以下兒少各1人；另推選不分處

境兒少2名，不得為單一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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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兒少候選人(下稱候選人)及遴選委員資格 

(一) 候選人資格： 

1.目前就讀、實際居住或設籍於臺中市，參選兒少不以曾

任或現任地方兒少代表為限。 

2.出生日期為97年1月1日以後者，自願登記為候選人。各

候選人應於113年7月26日前親送或掛號郵寄「附件1-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暨同意書」正本至

本局兒少福利科鄭社工師(04-22289111#37169)。 

(地址：407201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惠中樓2

樓，並請於信封註明「臺中市遴選兒童及少年代表參與

中央兒少權益事務個資同意書」) 

(二)遴選委員資格：由本局公開徵求轄內18歲以下兒少登記為

遴選委員，有意願擔任者需於113年7月26日前網路登記。 

六、推選方式 

(一) 本局公開徵求兒少登記為候選人或遴選委員，由遴選委員

以投票方式推選。 

(二) 遴選委員會機制說明：  

1.身心障礙兒少、原住民族兒少、國中(含)以下等身分類別

報名人數為1人時，優先保障其名額；若前揭身分兒少報

名人數2名以上，則以得票數多者列為優先推選名單。 

2.經本局資格審查符合者為候選人，為遴選委員會之當然

委員，候選人於遴選委員會進行自我介紹及說明關注議

題，並應親自出席遴選委員會；未出席者，視同放棄候

選人資格。 

3.遴選委員會由本局擔任主席，負責主持遴選委員會，決

定採取並全程監督投開票之運作，主席無投票權，僅為

引導遴選會議之進行。 

(三)遴選注意事項 

1.遴選委員會過程全程錄影，以確保公正性，並因應外界

可能提問。 

2.其他注意事項： 

(1)投票方式：遴選委員皆有義務對候選人進行不記名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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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每人最多2票，以候選人得票比較多數者為當選；

若由第1輪即推選出該組代表，則不進行第2輪推選，

以此類推。 

(2)平票處理方式：以抽籤決定之。 

(3)候選人未達5人之處理方式：截至報名期限止，候選

人未達5人，由遴選委員投票同意或不同意決定之。 

(4)無候選人時：由本局對符合應選年齡之兒少代表進行

匿名問卷調查，了解是否有不利參與之條件，並將問

卷調查結果提交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七、報名管道 

(一)報名方法：請至本局官網(最新消息)詳閱計畫，並於報名時

間截止前網路登記(登記網址：https://reurl.cc/vazzOa )。 

 

 

 

 

 

(二)報名時間：公告日起至113年7月26日(星期五)止受理報名。 

八、遴選委員會時間：採線上會議方式進行，由遴選委員會決定推

選優先序，預計於113年8月3日(星期六)召開，線上會議資訊另

以電郵通知。 

九、本計畫實務運作方式，餘詳如「遴選兒童及少年代表參與中央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事務相關小組原則」及「行政院及衛生

福利部設置兒少代表機制常見問題(FAQ)」。 

十、本計畫經機關首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reurl.cc/vazz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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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暨同意書 

【請兒少與法定代理人共同詳閱後簽名】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15

條蒐集、處理及利用您個人資料，詳如以下說明，請務必詳閱。 

一、個人資料蒐集目的：為遴選兒童及少年(下稱兒少)代表參與行

政院與衛生福利部所設兒少福利與權益事務相關小組會議，以

及聯繫兒少參與與兒少權利相關政策諮詢會議與活動。 

二、個人資料蒐集類別：識別類(例如：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聯

絡電話號碼、地址、電子郵遞地址、金融機構帳戶之號碼與姓

名)、特徵類(例如：年齡、性別、出生年月日、國籍、個人照片、

筆跡與紙本文件)、社會情況類(例如：職業)、教育、考選、技

術或其他專業類(例如：學校紀錄)、健康與其他類(例如：身心

障礙)等。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本機關將於行政院與衛生福利部為兒少福利與權益事

務相關小組遴選「兒童及少年代表」期間利用您個人資

料，如您獲選為兒少代表或同意接收會議(活動)資訊，則利

用期間將配合延長至114年12月31日。 

(二)地區與對象：以本機關為主要使用對象；本機關辦公地點。

以臺北市、臺中市為主。  

(三)方式：電子文件、紙本，或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

利用方式檢索、整理個人資料之集合。 

四、依據個資法第3條規定，您就本機關保有您的個人資料得行使下

列權利：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請求刪除。 

五、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惟須知您個人資料倘有缺漏，

可能導致本機關未能提供遴選或會議（活動）資訊，或相關行

政協助，對您權益有不利影響。 

□本人已詳閱以上說明，並明確知悉個人資料相關權益。(必填) 

□我同意於113至114年度接收會議(活動)相關資訊。(選填)   

本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請親筆簽名) 

       法定代理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請親筆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1 


